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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277次會議紀錄 

 

時  間： 99年 8月 5日（星期四）上午 9時 30分 

地  點： 內政部營建署 6樓 601會議室 

主  席： 江主任委員宜樺 翁委員文德  代 
（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主任委與副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會議，經出席委員互

推，由翁委員文德代理主持） 

                                            記錄：彭德泰、高聿棻 

出列席人員：（略，詳後簽到簿） 

壹、確認第 276次會議紀錄 

決議：第 276次會議紀錄確認。 

貳、報告事項 

第 1 案：直轄市、縣（市）政府依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第 1 款

或未登記土地測量完竣後第 1 次劃定土地使用分區及依區域計畫

法第 15條規定遺漏未辦土地使用分區檢討變更或劃定等個案，有

關本部 99年 3月至 99年 7月核備（定）情形，報請 公鑒。 

決定：洽悉。 

參、討論事項 

第 1案：臺東縣政府申請「臺東市新園段 466-1地號等 5筆土地（面積合計

0.053公頃）第 1次劃定案（劃定為鄉村區及編定為乙種建築用地）」

案 

決議：本案請依行政程序簽辦准予核備函。 

第 2 案：審議高雄縣「岡山鎮嘉興段 243、500 地號等 2 筆特定農業區土

地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 

決議： 

一、本案係資源型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基於土地資源及土地利用適宜



 2 

性之考量，本案仍請高雄縣政府以全區進行檢討。 

二、請檢討並補充基地及其周邊環境之相關資料，包括易淹水地區（請

於圖面上標註地點）、農地重劃之範圍、灌排水系統、優良農田之區

位、漁塭之區位等，並據以分析說明可變更及可予保留之特定農業

區，並請提出本地區第 1次編定之分區圖、後續辦理更正之分區圖

等資料。 

以上意見請申請人補正，於 3個月內將修正之書圖送本部營建署，再提

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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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討論事項第 2 案：高雄縣岡山鎮嘉興段 243、500 地號

等 2筆特定農業區土地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案，委員及

相關單位發言摘要） 

一、 委員 1：本案為縣政府提送之資源型土地使用分區檢討，擬由特定農

業區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區委會受理審查應就其是否符合法規及標準

予以檢討，無需討論其後續是否再依法申請變更，與中鴻公司無關。 

二、 內政部地政司：內政部 74 年解釋，辦竣農地重劃地區應劃為特定農

業區，顯然縣政府未依規定檢討土地使用分區。 

三、 高雄縣政府：本地區於民國 65年辦理第 1次劃定，全區即為特定農

業區，復於 71年辦理更正，將部分更正為一般農業區，約 130筆土

地，原因現況多作為魚塭使用，至民國 74 年辦理農地重劃後，依規

定將一般農業區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惟依規定特定農業區不得作

魚塭使用，且不能編定為養殖用地，該等土地於 65 年即作為魚塭使

用，並非 65 年以後違規做為魚塭使用，故現況作為魚塭使用者，尚

無法檢討變更為特定農業區。 

四、 委員 1： 

（一）71年辦理更正，是由人民提出申請、或由縣政府主動辦理更正？ 

（二）二者有所不同，本案有可能為更正而非變更案，請補充說明劃定特

定農業區之範圍？更正後之土地使用分區如何？用什麼方式或原因

辦理更正？ 

五、 高雄縣政府：依據省府 69 年函文發布「台南、高雄、屏東三縣辦理

非都市土地逕為更正編定工作要點」辦理。 

六、 委員 1：如為「逕為更正」，有關更正係由縣府本於職權辦理，則請

說明其他土地為何未辦？ 

七、 高雄縣政府：其他土地是農牧用地，符合特定農業區之用地別，無須

更正，但特定農業區不得編定為養殖用地，故辦理更正。 

八、 委員 1：如此辦理更正才造成現今之混亂，分區沒檢討，僅用地編定

辦理更正。 

九、 委員 2：以區委會層次探討此問題，本案即為一案例，應由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農委會釐清，何以特定農業區不得作養殖用，以國家糧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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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或環保目的，漁業使用何以不能劃設特定農業區；本案高雄縣政府

切割以小基地申請變更，從程序上看，在時空上非常不利。 

十、 委員 1：本案如為更正案，表示第 1次劃定分區就是錯誤的，請說明

第 1次劃定特定農業區的範圍，範圍就是這樣？ 

十一、 高雄縣政府：是。 

十二、 委員 1：後續開始辦理逕為更正，其更正標準或方式，現況為農田

的不更正、作魚塭的辦理更正？ 

十三、 高雄縣政府：符合分區用地別，所以不更正。 

十四、 委員 3：右邊這張圖與左邊的圖有何關係？ 

十五、 高雄縣政府：左側的圖是土地使用現況。 

十六、 委員 3：特農應為黃色塊標示，對照下此塊應為特定農業區。 

十七、 委員 1：應更正為一般農業區。 

十八、 高雄縣政府：更正為民國 71 年所辦，是否全部處理完整，尚未詳

查，可能有部分沒有更正到。 

十九、 委員 1：如依前述辦理原則處理，大部分漁塭更正為一般農業區，

仍保留一小部分特定農業區，可能嗎？ 

二十、 作業單位 1：本地區於 65 年辦理第 1 次劃定為特定農業區，71 年

辦理更正編定，縣政府係 1筆 1筆土地逐筆辦理，原應全區改劃，

其間漏了幾筆，本地區大部分是農牧用地。 

二十一、 委員 1：分區有無劃出？另成一般農業區？或者用地更正完成

後，仍包在特定農業區範圍內，分區並未劃出去？ 

二十二、 作業單位 1：右側為分區圖，特定農業區被一般農業區包夾，係

因過去辦理更正編定及重劃的結果。 

二十三、 委員 1：請縣政府說明。 

二十四、 高雄縣政府：右側為分區圖，咖啡色為一般農業區，夾雜（黃色）

特定農業區。 

二十五、 委員 1：但沒有劃分區、就夾雜在（特定農業區）裡面。 

二十六、 高雄縣政府：有分區，例如這筆是特定農業區。 

二十七、 委員 1：你如何劃這筆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分區圖，這既為不

同分區，應再劃 1個分區。 

二十八、 高雄縣政府：這與 65年原始編定不同，整區是特定農業區，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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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將特定農業區作養殖使用者，因不符分區，改為一般農業區，

但未整區改劃。 

二十九、 委員 1：例如，這筆（漁塭）是否應改為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一定要改。 

三十、 高雄縣政府：倘不考慮是否為農地重劃區，一定要改。 

三十一、 委員 4：71年更正係以用地來判定，將養殖用地變更為一般農業

區，農牧用地維持特定農業區，造成現在夾雜的、零星的特定農

業區的情形；請問 74 年辦理農地重劃，僅係針對（黃色）特定

農業區之農地辦理重劃嗎？ 

三十二、 高雄縣政府：應以整區辦理農地重劃。 

三十三、 委員 4：現況做為魚塭使用者一併辦理重劃？ 

三十四、 高雄縣政府：漁塭重劃的背景現在無法了解，惟詳重劃後的地形

區塊，漁塭似無參與農地重劃。 

三十五、 委員 4： 

（一） 當初編定更正即應以整體的「區」的概念，但地方政府以「地」的

概念來判斷分區的更正或劃定，依理，整個地區皆應劃為一般農業

區，現以零星的農牧用地劃為特定農業區，恐亦非農委會的特定農

業區的概念，如此分區劃定甚為奇怪。 

（二） 同理，本案應針對整體作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而非針對 2 筆

土地辦理，似僅為某廠商檢討變更。 

三十六、 委員 2：應全區變更為特定農業區，始非為特定廠商辦理，本地

區既已農地重劃，應可從水路改善等方式，使土地條件變為適合

農業生產。 

三十七、 高雄縣政府：本地區雖已辦竣農地重劃，但前次提區委會討論，

高雄農田水利會表示，此地區灌排水已失去功能。 

三十八、 委員 4：特地農業區之重劃係由農田水利會決定的嗎？倘否，不

應只參考其意見。 

三十九、 高雄縣政府：農排水部分是水利會負責管理的。 

四十、 委員 4：不能只依據水利會的意見，農委會代表也有出席會議；

漁業也包括在農業中，農漁都稱農業，依黃委員意見，養殖業也

可劃在特定農業區中，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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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一、 委員 1：第 1次劃定的範圍是這樣，哪一年辦理第 1次劃定 

四十二、 高雄縣政府：65年。 

四十三、 委員 1：當時就應改成一般農業區，現在只取這一塊基地… 

四十四、 高雄縣政府：依據 99 年 6 月 15 日公告的「變更臺灣北、中、

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案，全區將併同檢討，

並於 2年內完成。 

四十五、 委員 1：如果這個變更成一般農業區… 

四十六、 作業單位 1： 

（一） 依據區域計畫規定，如確定為生產力低、不適農業生產者，經農業

主管機關同意，全區才得改劃。本案前召開 3次行政程序審查會議，

除特定農業區與一般農業區夾雜，紫色區塊為未登記土地，必須於

登記後辦理第 1次劃定，故內容複雜，需給予縣政府更多時間釐清、

處理，故於第 2 次行政程序審查會議決議，本案如有特殊需求，得

就 243、500地號先行處理。 

（二） 本案全區處理確很複雜，如黃委員所提，有坵塊完整、卻改劃為一

般農業區的，亦可變更回特定農業區，並非全區改劃為一般農業區。 

四十七、 委員 1：已更正為一般農業區者，依非都市土地編定，夾雜特定

農業區，沒有這樣的；亦不可因此案特殊提出變更，全區劃為一

般農業區就可處理，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沒有這麼小塊的。 

四十八、 委員 4：分區劃設也應是整體的。 

四十九、 委員 1：當年辦理更正的標準，是以「現況使用」去控制「分區」，

依它的使用來更正分區，實為顛倒，應先有分區、再有用地，請

地政單位表示意見。 

五十、 本部地政司：本案因中鴻公司擬依毗連非都市土地擴展工業相關

規定申請變更，本司意見，應配合變更區域計畫第 1次通盤檢討

案，以全區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較為妥適，雖然現在的編定不

合理，亦應以全區檢討土地使用分區，如果僅辦理中鴻公司的 2

筆土地有點怪。如因該公司擴廠需要，則依主席裁示個案辦理變

更。 

五十一、 委員 1： 

（一） 現在並不認定該公司是否有需要，而是以地政主管機關立場，你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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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如何辦理，不管它要地的問題；但現在叫人家 2 年後再變更，

不應如此處理人民陳情案。 

（二） 本案縣政府應該辦理事項，亦應辦理，而非人民陳情要什麼，就單

獨以 2筆土地檢討變更，送至本部審查亦難以處理。 

五十二、 本部地政司： 

（一） 針對縣政府前辦理特定農業區更正為一般農業區之方式有質疑，特

定農業區編定為農牧用地，如作為養殖使用，仍得為從來之使用，

縣政府卻將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作為養殖使用者更正為一般農業

區，是否符合規定，尚待查核。 

（二） 如原來編定錯誤，即可辦理更正，如無編定錯誤，不能更正。 

五十三、 委員 1：如編定錯誤，辦理更正；編定完成再辦理即為變更，應

分清楚。本案如為更正，表示原劃設特定農業區為劃錯，本案如

為變更，表示原劃定無誤，但因故辦理變更。 

五十四、 本部地政司： 

（一） 變更編定應檢具興辦事業計畫。 

（二） 本案應配合變更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辦理變更，並非一般開發

的變更。 

五十五、 委員 1：業務單位有無意見？ 

五十六、 作業單位 1： 

（一） 本案前曾召開 3 次行政程序審查會議，第 1、第 2 次會議皆以全區

進行檢討，惟係有關 20 年前、30 年前業務，地政事務所人員表示

不知情，導致全區檢討難以討論，但以中鴻公司有其擴廠急迫性，

會議結論同意得先予檢討變更，但未來辦理全區檢討為共識。 

（二） 必須先向委員報告，本案全區的很難釐清，有些作業當年未留下資

料證據，哪一塊土地如何變更的，召開 2 次會議都無法釐清，縣政

府需要時間處理查明。 

五十七、 委員 1：此 2基地之檢討變更也已進入程序，請就易淹水證明、

農業淹水補償等縣府本次會議提送資料先予說明。 

五十八、 作業單位 1：請縣政府地政處說明。 

五十九、 高雄縣政府：簡報（略）。 

六十、 委員 1：淹水申請農損地區有無標示在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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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一、 高雄縣政府：圖上未標示。 

六十二、 委員 1：淹水補償資料既有地號應標示，請水利署說明。 

六十三、 經濟部水利署： 

（一） 本署未公告易淹水地區，先予說明；但前因易淹水地區辦理土庫排

水規劃報告，其中提到本地區 83 年、86 年、94 年及 95 年都有淹

水紀錄，相關說明及圖皆在報告書中。 

（二） 請參考會議資料第 166-169頁，第 173頁淹水照片，該廠區即為中

鴻公司。 

六十四、 委員 2： 

（一） 本案如以淹水為變更之理由，應有機會全區檢討。但卻以淹水土地

作為工業區，也是奇怪，本案其實為廠商圈地，故仍應回歸「全區」

檢討，本地區不適合作特定農業區，亦屬合情合理。 

（二） 過去的更正或變更程序不一定完全正確，但很難查核，本案易淹水

等條件如可成立，全區檢討應為可行；或為國家政策重要產業，擬

以該 2筆土地辦理檢討，則請提出事業計畫說明其重要性。 

六十五、 委員 1： 

（一） 本案應跳脫為中鴻公司變更案的思考，應檢討是否符合變更的法規

規定，至於該公司未來是否依毗連工業區相關規定，辦理擴廠應為

另案處理。本案應檢討特定農業區、一般農業區的條件，例如生產

力低等，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可，全區進行檢討調整。 

（二） 本案現狀較特殊，特定農業區及一般農業區夾雜，地政人員或委員

應該都很少看過。如僅辦理個案檢討，其他問題仍在。現況分區這

種情形，政府機關不能說無責任，應積極檢討辦理，丟給區委會，

我們如何處理？本案為何不辦理更正、卻提變更案，本案如以全區

檢討、依程序提報會有問題嗎？請地政單位說明。 

六十六、 本部地政司：依業務分工，分區更正為營建署負責，地政司僅辦

理用地變更。 

六十七、 委員 2：更正為什麼？ 

六十八、 委員 1：更正為一般農業區。 

六十九、 作業單位 2：本案前審議時，區域計畫第 2次通盤檢討尚在辦理

中，則本案應配合區域計畫通盤檢討之時程，但因區域計畫 2通



 9 

被退回，改以「變更臺灣北、中、南、東部區域計畫（第一次通

盤檢討）」案辦理，並於本年 6月 15日公告，縣政府可據以辦理

資源型分區檢討，係縣府職責，並應於發布後 2年內完成，而非

以零星的、1筆 1筆檢討變更。 

七十、 委員 1：如以整區調整，其程序如何？由縣政府自行辦理或須提

報本部區委會？ 

七十一、 作業單位 1：應提報內政部核備，但有執行疑義或重大政策者，

始須提陳區委會，否則由本署簽陳部長核備即可。 

七十二、 委員 1：換言之，本案還要提報區委會，本案全區幾乎都是一般

農業區，應沒有疑義。 

七十三、 委員 4： 

（一） 是有疑義，本地區應辦過農地重劃，整區變更為一般農業區，可以

嗎？特定農業區全區變更為一般農業區，似乎為解決問題的最快方

法，但是正確嗎？ 

（二） 相關資料，申請單位不整理、提出來，且其修正情形表亦答非所問，

例如回應委員 2意見，指出本案為未登記、第 1 次劃定分區，本案

是第 1次劃定嗎？分區檢討變更只要合法、合程序即可。 

七十四、 作業單位 2： 

（一） 依變更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案，辦理資源型分區檢討有其規

定，例如符合分區檢討標準、經權責機關確認。 

（二） 本案仍應請農業主管機關釐清，是否要捍衛此土地，如是，應慢慢

改善土地被破壞的情形，如否，則讓它做其他更有效的利用。農業

主管機關的意見應「影響」調整分區。 

七十五、 委員 1：檢討變更分區訂有有程序、標準，如符合規定，不是不

能調整，請農業主管機關表示意見。 

七十六、 委員 5： 

（一） 先回應委員們的意見，目前劃設為特定農業區者，大部分為農地利

用型耕作土地且為重要生產區，尤其台灣現有 24-25 萬公頃的特定

農業區。至於分區調整，如執著在最早的狀況如何，則似不需要土

地利用規劃，是否一次定生死。本案土地從航照圖看，在 71年應以

作養殖生產，也是農業的一部分；只是在用地編定上，當年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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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殖用地不得劃設為特定農業區，旨在保留好的農地，不要被挖成

魚池，故規定特定農業區不得作養殖使用。本案是特殊案例，很多

養殖使用，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從土地使用及編定立場看，確值

得考量；養殖用地是一般農業區，並不是劃為一般農業區，農委會

就不管它，先予釐清。 

（二） 從個案看，本案分區劃設很不尋常。243 地號左側為工廠、右側為

一般農業區，夾雜其中，243 地號檢討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應符合規

定，先不談將來是否變更為工業用地，但右側另 1 塊地同樣應併同

處理。至於 500地號，縣府簡報說明未來依毗連規定申辦，將作為

工廠隔離綠帶，就特農區檢討而言，是有夾雜情形，但此地與工廠

相隔一道路，他作為綠帶的必要性、隔離的功能應再思考。 

（三） 本案最佳方案，應以全區檢討，依規定辦理；如擬以此個案審查，

則應考量其土地適宜性。就農業主管機關立場，依本案提供書面資

料，從農水路、周邊環境、是否為優良農地等考量，本案農業生產

環境確實不理想。 

七十七、 委員 6： 

（一） 有關本案分區檢討變更方式，支持主席的建議。 

（二） 爾後送區委會審查案件，應說明基地周圍環境的資料，是地區尺度

的，不可僅有基地的資料。例如有無優良農地、位置何在，重要的

灌排水系統等，從系統的角度分析說明基地與其周圍環境的介面關

係，周圍環境未交代，委員難以判斷，例如，淹水地區，基地與周

圍環境是有交互影響的。 

七十八、 委員 1：縣政府應補充周圍環境資料、淹水補償費申請資料套繪

圖面、生產力低等證明資料，如符合規定，當然可調整分區。本

案是否類似彰化的案例，係以魚塭辦理農地重劃，請縣府查明。 

七十九、 委員 2：區委會基本上是專業審查，只要權責清楚，分區是可以

檢討調整的，但不能以「以前奇怪的錯誤」作為變更的理由 

八十、 委員 7： 

（一） 本案有 2種處理方式。先以 2 筆土地檢討變更，但提送資料答非所

問，未針對問題處理，且本案又為階段性變更手法，先以特農變更

為一般農，再變更用地為工業使用，以易淹水的土地作為工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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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疑慮，本案要如何處理似有困境。 

（二） 以整區檢討變更，應請縣府先釐清歷史資料，農地重劃區範圍在哪？

本案不一定全區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而是確實檢討哪些特農可予保

留、哪些可以變更，整體的分析，包括基地（68筆）圖南側的土地

是什麼？區委會應從整區來看，如以個別基地來看，就有土地適宜

性問題，將陷入被否決的僵局，倒不如以全區檢討變更，台灣類似

個案應該很多，應從區域的角度檢討變更。 

八十一、 委員 8：本案應從整體考量。從農委會的農地空間資源規劃案，

本地區應為農業中高適宜性，但縣府的修正情形表卻回答是易淹

水地區，令人疑惑。本案應整體檢討，不要讓人有為特定事業單

位變更的感覺。 

八十二、 委員 1：業務單位的意見？ 

八十三、 作業單位 1：中鴻公司表示他們申請毗連工業區案已屆期限，本

案如以全區檢討變更分區，縣政府及我們都需要時程處理。 

八十四、 委員 1：不能講時間壓力，人民陳情就應處理。 

八十五、 委員 9： 

（一） 本案前提委員會是以報告案形式，但可能因情形特殊，委員要求成

為討論案，本案依農委會意見非屬高農業生產價值，水利署亦說明

為易淹水地區，真正的問題應在它是否符合特定農業區的條件。 

（二） 建議同意縣政府先以本案 2 筆土地變更為一般農業區，至於全區檢

討，則請縣政府依據變更區域計畫第 1 次通盤檢討，於 2 年內處理

完成，則可二者兼顧。 

八十六、 委員 1：本案 2筆土地既經農業單位及水利單位認定，可以先行

辦理，但全區檢討也應辦理。 

八十七、 委員 5：如果委員認為可以個案檢討，針對 2筆土地辦理變更分

區，本案基地農水利各方面條件都不佳，故農委會無意見。但從

本案分區圖觀之，以個案處理確實奇怪，仍建議在程序、時間許

可下，本案應以全區檢討變更。 

八十八、 委員 7：本案的目的就是作為工業使用，基地為易淹水地區，還

要做工業使用？本案其實是為廠商圈地外，不符區域計畫法第

15-2條規定之「合理利用」。整區檢討完要作什麼使用是另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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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問題，為土地之合理利用，以區委會角度，本案應整區檢討。 

八十九、 委員 1： 

（一） 本案之討論不要與工業使用連結，將使問題複雜化，本案能否由特

定農業區變更為一般農業區，應檢討其是否符合標準。 

（二） 本案係資源型土地使用分區之檢討，基於土地資源及土地利用適宜

性之考量，本案仍請高雄縣政府以全區進行檢討。 

（三） 請檢討並補充基地及其周邊環境之相關資料，包括易淹水地區（請

於圖面上標註地點）、農地重劃之範圍、灌排水系統、優良農田之區

位、漁塭之區位等，並據以分析說明可變更及可予保留之特定農業

區，並請提出本地區第 1 次編定之分區圖、後續辦理更正之分區圖

等資料。 

（四） 本案請縣政府以全區進行檢討變更，縣政府送件後，請業務單位立

即排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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